
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

112年度廉政會報暨安全維護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 

開會時間/地點 112年 11月 16日 14時 30分 

主席 李處長忠台 

出席委員 

鄭秘書水木、王視導群翔、蘇課長柏元、劉課長希麟、陳課長宜

貞、楊課長雅捷、李主任雅晶、張主任鈺玫、葉主任佐俊、莊主

任智欽、洪主任智行 

列席單位(或人員) 無 

議題案件數 專題報告 1 案 討論提案 3 案 臨時動議 0 案 

重要議題案由及裁

示(決議)事項 

 

一、 專題報告： 
1.本處機關金錢債權管理全國性專案稽核報告。 

2.112年民眾逾期未繳送牌（駕）照案件管理專案稽核報告。 

二、 提案討論： 
(一)提案一：本府採購稽核小組(下稱稽核小組)於本(112)年查

核本處「111年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資訊專

業人力駐點服務」等 3 案勞務採購案件，有關驗

收階段稽核結果未符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一

節，提請討論。 

辦  法：辦理採購案件除未達公告金額逾十分之一的小額

採購案件以外，採購過程各階段包含結標後的簽

約階段，均應會辦會計室及政風室。 

決 議：本案照案通過依辦法辦理。 

(二)提案二：為配合「本處 112 年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違

規查詢使用管理稽核」報告建議事項，增修本處

「資安小指南」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辦  法：提醒同仁於使用 USB 之前一定要先到行政電腦掃

毒，另資訊室應於同仁離職前確認該帳號是否已

停用始得於離職單核章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    決 議：本案照案通過依辦法辦理。 

(二)提案三：為保障本處處本部同仁使用停車場之公平性，並

有效管控機關安全及停車秩序，擬持續辦理「本

處處本部地下停車場機車停車位登記及抽籤作

業」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辦  法：本案通過後，請秘書室辦理，並適時公告本處同

仁周知。 

    決 議：本案照案通過依辦法辦理。 



後續執行情形 
會議紀錄及提案相關資料已於 112年 11月 21日本處 1125158860
號簽奉處長核定後，並通報本處各單位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承辦人：洪智行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主任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89786101#870 


